
股东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曾于2022年11月11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中交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148）。重庆渝富资本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渝富”）计划减持我司股票不超过 20,863,010股
（占我司总股本比例3%），其中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
于上述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进行减持的，于上述减持计划公告之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

现重庆渝富减持计划的实施时间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重庆渝富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重 庆 渝 富 资 本
运 营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合 计

减持期间

2022.12.5-2023.3.5

2022.11.14-2023.3.5

/

减持
均价（元）

18.66

/

18.66

减持股数（股）

6,692,000

/

6,692,000

减持比例
（%）

0.96

/

0.96

本次减持股份来源：2005年通过协议受让。

自2023年2月7日至本公告披露日，重庆渝富累计减持比例为0.12%。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重庆渝富资本
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2023年11月11日收盘后）

股数(股)

50,215,980

50,215,980

0

占总股本比例
(%)

7.22

7.22

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43,523,980

43,523,980

0

占总股本比例
(%)

6.26

6.26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重庆渝富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相关承诺的要求。

2、本次减持在重庆渝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不存在违反已披露
的减持计划的情况。

3、我司将继续关注重庆渝富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重庆渝富出具的《关于减持中交地产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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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实施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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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收到罗熹先生的辞
呈。罗熹先生因年龄原因，辞去本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
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该辞任自2023年3月16日起生效。

罗熹先生已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没有任何其他事项需要
通知本公司股东。自2020年9月以来，罗熹先生团结带领本集团干部员工，推
动制定集团“十四五”发展规划，实施卓越保险战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业
务发展质量，集团经营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本公司董事会向罗熹先生在任职期间对本公司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601319 证券简称：中国人保 公告编号：临2023-014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3月27日（星期一）15:00-16:40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和网络直播
● 网络直播地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投资者可于 2023年 3月 26日（星期日）17:00 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

邮件的形式发送至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投资
者关系邮箱：ir_group@picc.com.cn。本公司将在 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
称“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本公司拟于2023年3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本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公司2022

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本公司拟于 2023年 3月 27日 15:00-16:40召开业绩说明
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业绩说明会通过现场交流和网络直播方式召开，本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业

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3月27日（星期一）15:00-16:40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和网络直播
（三）网络直播地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王廷科先生，本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李祝用先生，

本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兼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肖建友先生，
本公司副总裁兼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于泽先生，本公司首席财
务执行官周厚杰先生，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曾上游先生，本公司独立董事陈武朝
先生，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邵利铎先生，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裁黄本尧先生，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拟任董事会秘书毕
欣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 2023年 3月 27日 15:00-16:40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观看业绩说明会，本公司将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
show.sseinfo.com）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3月26日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
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_group@picc.com.cn。本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女士、王先生
电话：010-69009192
邮箱：ir_group@picc.com.cn
六、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于2023年3月28日登陆本公司网站（www.picc.com.cn）“投资者关

系”专栏观看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相关视频。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7日

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3年3月17日召开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会议的决议及表
决情况如下：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3月17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3月17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3

月17日9:15 ~ 9:25、9:30 ~ 11:30和13:00 ~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3月17日9:15 ~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9号东江环保大楼11楼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谭侃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及《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股东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217,098,571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4.6909%。其中出席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6人，代
表股份213,940,246股，占本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31.502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5人，代表股份12,971,952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4753%）；出席本次会议
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1人，代表股份为 3,158,325股，占本公司H股股份总数
的1.5781%。出席本次会议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其股东代表（以下简称“中
小投资者”）6人，代表股份16,130,277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834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出席或列
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谭侃先生主持，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16,044,77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4699%；
反对85,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30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A股股份200,968,294股）已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且未委托其他股东
进行投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16,044,77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4699%；
反对 85,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530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2、关于为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217,013,07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06%；
反对85,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394%；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16,044,77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4699%；
反对 85,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530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3、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 217,013,07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06%；
反对85,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394%；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16,044,77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4699%；
反对 85,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530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4、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 217,013,07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06%；
反对85,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394%；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16,044,77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4699%；
反对 85,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530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

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
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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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监高持股情况如下：
公司董事、中国科学院专家顾问安俊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4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18%；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吴远大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5,5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吕克进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 1,978,1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3%；公司董事张志奇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 718,9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公司董事丁建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807,0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8%；公司监事会主席侯作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4%；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核心技术人员雷杰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5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原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赵鹏
先生（已于2023年2月13日不再担任监事职务）持有公司股份27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6%。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2年 11月 2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69），因个人资金需求，安俊明先
生、吴远大先生、吕克进先生、张志奇先生、丁建华先生、侯作为先生、雷杰先生、
赵鹏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进
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进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减持情况如下：

安俊明先生减持公司股份1,3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94%；吴远大先
生减持公司股份1,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3%；吕克进先生减持公司股
份487,3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6%；张志奇先生减持公司股份178,8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39%；丁建华先生减持公司股份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044%；侯作为先生减持公司股份2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9%；雷
杰先生减持公司股份13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9%。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
东减持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安俊明

吴远大

吕克进

张志奇

丁建华

侯作为

雷杰

赵鹏

股东身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 股 数 量
（股）

5,400,000

5,580,000

1,978,104

718,905

807,039

1,080,000

540,000

270,000

持股比例

1.18%

1.22%

0.43%

0.16%

0.18%

0.24%

0.12%

0.0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5,400,000股

IPO前取得：5,580,000股

IPO前取得：1,978,104股

IPO前取得：718,105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800股

IPO前取得：807,039股

IPO前取得：1,080,000股

IPO前取得：540,000股

IPO前取得：270,000股

注1：公司股东安阳惠通高创新材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惠
通巨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惠通创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均为董事
丁建华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合伙企业，为一致行动人。

注2：原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赵鹏先生已于2023年2月13日不再担任监事职
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减持计划提前终止

股 东
名称

安 俊
明

吴 远
大

吕 克
进

张 志
奇

丁 建
华

侯 作
为

雷杰

赵鹏

减 持 数
量（股）

1,350,
000

1,300,
000

487,391

178,800

200,000

270,000

135,000

0

减持比
例

0.294%

0.283%

0.106%

0.039%

0.044%

0.059%

0.029%

0%

减持期间

2022/12/15～
2023/2/7

2022/12/15～
2023/2/7

2022/12/15～
2023/2/7

2022/12/15～
2023/3/17

2022/12/15～
2023/3/16

2022/12/15～
2023/2/7

2022/12/15～
2023/2/21

2022/12/15～
2023/3/17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
易 、其 他 方
式

集中竞价交
易 、其 他 方
式

集中竞价交
易 、其 他 方
式

集中竞价交
易

集中竞价交
易

集中竞价交
易

集中竞价交
易

集中竞价交
易

减持价格区
间
（ 元/

股）

10.86 －
11.37

10.83 －
11.29

10.95 －
11.29

10.82 －
12.10

11.79 －
11.87

10.99 －
11.11

11.42 －
11.59

0.00－0.00

减持总金额
（元）

14,935,
698.87

14,374,
600.00

5,385,
342.28

2,099,
950.00

2,361,
727.24

2,977,
000.00

1,549,
950.00

0.00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未完成：95,000
股

未完成 ：7,135
股

未完成：926股

未完成 ：1,760
股

已完成

已完成

未完成：67,500
股

当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4,050,
000

4,280,
000

1,490,
713

540,105

607,039

810,000

405,000

270,000

当 前
持 股
比例

0.883
%

0.933
%

0.325
%

0.118
%

0.132
%

0.177
%

0.088
%

0.059
%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

达到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董监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因
此，原监事赵鹏在本次减持计划的剩余期间内不得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2、基于对公司价值以及当前市场环境的整体判断，结合自身资金需求情
况，吴远大、吕克进、张志奇、丁建华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3、实施本次减持计划的董监高共8人，除上述5人外，安俊明、侯作为、雷杰
已按照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88313 证券简称：仕佳光子 公告编号：2023-009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钟伟芳女士持有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股票30,992,9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4%；苏州博瑞鑫稳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瑞鑫稳”）持有公司股票 31,026,494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7.34%。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且
已于2022年11月8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钟伟芳女士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

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即不超过8,449,
300股。博瑞鑫稳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即不超过
4,224,650股。其中，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
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在任意连续 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钟伟芳

苏州博瑞鑫稳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持股数量（股）

30,992,969

31,026,494

持股比例

7.34%

7.3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0,992,969股

IPO前取得：31,026,494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钟伟芳

苏州博瑞鑫稳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袁建栋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0,992,969

31,026,494

113,535,123

175,554,586

持股比例

7.34%

7.34%

26.87%

41.55%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钟伟芳、袁建栋为母子关系，且
钟伟芳持有博瑞鑫稳 49.72%的
权益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钟伟芳

苏州博瑞鑫稳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减持数量（股）

8,200,000

4,224,650

减持比
例

2%

1%

减持期间

2022/11/22～
2022/11/24

2022/12/27～
2022/12/30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8.30-19.98

19.92-22.81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2022年11月15日

2022年12月6日

注：减持比例按减持时对应的公司总股本为计算基数。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钟伟芳

苏州博瑞鑫稳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股）

不超过：8,449,
300股

不超过：4,224,
650股

计 划 减
持比例

不超过：
2%

不超过：
1%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8,449,300股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4,224,650股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2023/3/23～
2023/6/22

2023/4/11～
2023/7/10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按市场价
格

按市场价
格

拟 减 持
股 份 来

源

IPO 前
取得

IPO 前
取得

拟 减 持
原因

自 身 资
金需求

自 身 资
金需求

注：钟伟芳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期间为2023年3月23日至2023年6月
22日。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

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钟伟芳承诺
（1）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遵守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
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作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本
人将会在较长时期较稳定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2）本人减持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转让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
让方式等。

（3）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股份总数不
超过发行人上一年度末总股本的5%，若减持当年发行人出现公积金或未分配利
润转增股本的情形，则上一年度末总股本计算基数要相应进行调整。锁定期满
后 2年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或者集中竞价形式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4）本人减持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发行人上市时尚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本次发行及

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得减持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自本次发
行及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本人每年减持的本人所持
发行人股份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6）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

（7）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自本人未履行上述
减持意向之日起六个月不得减持。

2、博瑞鑫稳承诺
（1）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遵

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
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
减持。

（2）本企业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
等。

（3）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股份总数
不超过发行人上一年度末总股本的 5%，若减持当年发行人出现公积金或未分
配利润转增股本的情形，则上一年度末总股本计算基数要相应进行调整。锁定
期满后 2年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或者集中竞价形式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4）本企业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果本企业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企业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

者道歉。
（6）如果本企业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自本企业未履

行上述减持意向之日起6个月不得减持。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袁建栋先生、钟伟芳女士，其中袁建栋先生为公司控

股股东，钟伟芳女士为袁建栋先生之母。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钟伟芳女士本
次拟减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本次钟伟芳女士减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影响上市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重大负面事项和重大风险。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

情形择机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减持时间、减
持数量等。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股东将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实
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88166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2023-014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张仁华女
士的函告，获悉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完成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张仁华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一

本次质押
数 量（ 万

股）

1,705.76

1,705.76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7.43%

7.43%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13%

1.13%

是否为限
售股

高管锁定
股

一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一

质 押 起
始日

2022 年
12 月 14

日

一

质押到
期日

一

一

质权人

烟台市财
金发展投
资集团有
限公司

一

质押用途

增信

一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韩旭先生、张仁华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

况如下：
股东

名
称

张仁华

韩旭

合计

持股数量
（万股）

22,953.8159

18,749.1897

41,703.0056

持 股 比
例

15.25%

12.46%

27.71%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数量（万

股）

12,113.65

7,300

15,713.65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 万

股）

13,819.41

7,300

21,119.41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60.21%

38.94%

50.64%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9.18%

4.85%

14.0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 万
股）

13,819.41

7,300

21,119.41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 万
股）

3,395.9519

6,761.8900

10,157.84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37.18%

59.06%

49.35%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相关需求。
（2）韩旭先生、张仁华女士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票累计数量为0股，对应

融资余额为0万元；未来一年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3,700万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8.8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46%，对应融资余额 6,500万元。韩旭先
生、张仁华女士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其自有及自筹资金，具有足够的资金
偿付能力。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公司实
际控制人韩旭先生、张仁华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
在可能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况，不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
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如后续出现风险，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
款等措施加以应对。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
关规定及时披露。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002589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23-013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

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4.对本次会议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司取得
联系，公司将认真研究中小投资者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互动邮箱：wangyuemail126@126.com
互动电话：029-86156198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3年 3月 17日 14:30

在位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A1区开元路2号的公司调度指挥中心大楼12楼会
议室召开。

（二）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宏波先生主持，公司董事

会于2023年3月1日在指定媒体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3月17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3年3月1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18,655,9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229%，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16,530,4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431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125,49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1％；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2,125,4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1%。
（六）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1项，为普通决议事项。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并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关联股
东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份716,530,456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034,2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034,290

比例%

95.7092%

比例%

95.7092%

反对

股数

91,100

反对

股数

91,100

比例%

4.2861%

比例%

4.2861%

弃权

股数

100

弃权

股数

100

比例%

0.0047%

比例%

0.0047%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戈辉、白家羽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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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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